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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5-029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

子公司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长运”）、四川富临运业集团

射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射洪运业”）拟分别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公司

就上述借款事项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具体如下： 

1.担保事项一：富临长运拟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支行申请 1,0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 2年，借款利率以银行借款合同为准。公司、成都小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担公司”）分别为富临长运提供 1,000 

万元本金对应的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就该笔借款为小担公司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事项二：射洪运业拟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支行申请 1,0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 1年，借款利率以银行借款合同为准。公司、小担公

司分别为富临射洪运业提供 1,000万元本金对应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

司就该笔借款为小担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富临长运、射洪运业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为小担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事项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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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对象 1: 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0 年 9 月 12 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 号 29 栋 

法定代表人：蒲俊宇 

注册资本：16,004.0879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烟

草制品零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道

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日用

品销售；轮胎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棋牌室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小微型

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服务；代驾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99.9699%，李科持股 0.0130%，陈飞持股 0.0107%，

冯大刚持股 0.0042%，余波持股 0.0022%。 

与公司存在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信用评级：无外部信用评级 

富临长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对象 2：四川富临运业集团射洪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8 月 3 日 

注册地点：射洪县太和镇沱牌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刘晓刚 

注册资本：2,600 万元 

主营业务：公路客运、客运服务、客运站经营、普通货运、零担货运、出租

汽车客运；汽车租赁；票务代理；代理意外伤害险；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客

运代理、车辆存储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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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与公司存在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信用评级：无外部信用评级 

射洪运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反担保对象：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25 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东路 48 号四川物资大厦 4 栋 2 层自编

208 室 

法定代表人：刘小华 

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

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账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成都产融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8.6989%，成都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8.6395%，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2.6616%。 

与公司存在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评级：AA+ 

小担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富临长运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2024年 12月 31日 89,400 43,609 45,791 

2025年 3月 31日 95,397 48,183 47,214 

时间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度 45,593 7,572 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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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3月 10,292 1,629 1,890 

射洪运业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2024年 12月 31日 7,725 2,893 4,832 

2025年 3月 31日 7,984 3,032 4,952 

时间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度 5,219 422 359 

2025年 1-3月 1,456 140 119 

小担公司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2024年 12月 31日 288,164 19,707 268,457 

2025年 3月 31日 290,611 20,670 269,941 

时间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度 10,220 -14,656 -14,674 

2025年 1-3月 2,681 1,484 1,484 

注：上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 年 3 月 31 日/2025 年 1-3 月的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事项一：公司为富临长运提供 1,000万元本金对应的连带责任保

证，拟签署的“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尚未

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

保融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

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

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保证期间为三年，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止。同时，公司为小担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拟签署“反

担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自小担公司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三年止。 

（二）担保事项二：公司为射洪运业提供 1,000万元本金对应的连带责任保

证，拟签署的“保证合同”对应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尚未

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

保融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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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

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

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保证期间为三年，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止。同时，公司为小担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拟签署“反

担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自小担公司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订协议，具体担保内容以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经

营情况、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且富临长运的其他少数股东不参与该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因此本次担保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未设置反担保具有合理

性。公司、小担公司均为子公司富临长运、射洪运业提供担保，本次反担保事项

所涉债务主体仍是子公司，因此公司为小担公司提供反担保具有合理性。本次担

保有利于子公司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且担保及反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3,429.34 万元（含子

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33.48%。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4,217.8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4%。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